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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沒有手鬆手緊只有依法公正審訊
「非法初選」 案踏

入尾聲，周三開始結案
陳詞，料需時二至三

周。違法者終將面對法律制裁， 「非法初
選」 案快將審結，意味着另一宗矚目的國
安案件，黎智英涉嫌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
家安全案即將開審。黎智英案的重要性，
不但在於案件的性質，勾結外國勢力危害
國家安全在全世界都屬於重罪，更在於黎
智英是外國勢力的 「代理人」 ，從不諱言
「為美國而戰」 ，多年來一直來在香港資
助 「反對派」 政黨政客，策動一場又一場
的政治鬥爭。這樣的性質和背景，說明這
宗案件的重要性，判決將成為香港國安法
的重要案例，不論從哪一方面看，黎智英
案都是不容有失。

西方國家以及反中亂港勢力都知道黎
智英案的重要，英美等國早前已經通過各
種 「報告」 、 「聲明」 不斷對黎智英案指
手畫腳，公然施壓香港法庭。幾名美國國
會議員11月1日更提出法案，要求美國總
統 「制裁」 49名香港高官、國安法指定法
官、檢控官。其中一名提出法案的美國眾

議員、外委會印太小組主席金映玉
（Young Kim）更指， 「黎智英案只是不
幸地成為北京利用國安法控制香港人的最
新例子」 。

及後，十名來自英美等國的宗教界人
士，更聯名要求特區政府立即釋放黎智英
這名天主教徒，指任何聲言維護法治和尊
重言論自由的地方，都不應容許有人為爭
取民主而遭受壓迫云云。

亂港勢力瘋狂恐嚇香港法官
這一連串的行為，當然不是偶然而至，

也不是出於所謂正義、人權、民主而來，
而是赤裸裸的政治行動，向特區政府和香
港法官、法律人員施壓、恐嚇，迫使其對
黎智英案從輕發落。一些人也開始散播各
種奇談怪論，認為香港已經由亂到治，在
執行香港國安法上可以 「手鬆」 一些，不
要 「泛化」 國安法，以免影響香港的國際
地位云云。按這樣的邏輯，既然香港可以
為了討好西方而在執行國安法上 「手鬆」
一些，這樣對於西方更重視的黎智英案，
是否也應該 「手鬆」 一些，以免影響外界

觀感？
處理黎智英案根本不存在所謂 「手鬆」

「手緊」 的問題，這是一個假議題，也是
西方勢力故意策動的 「輿論戰」 、 「認知
戰」 。基本法第2條、第19條和第85條明
確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的司法
權和終審權，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
何干涉；法官在履行司法職責時享有任期
保障和訴訟豁免權。法庭審理 「非法初選」
案以及黎智英案，都是完全獨立、專業、
中立的審理，不會受到任何外力影響，所
作的判決都是依法辦事、中立審理，何來
所謂 「手鬆」 「手緊」 的問題？香港一些
人附和這些荒謬言論，等如是指香港的法
庭可以 「酌情」 以至因應外力施壓而調整
判決寬嚴，這明顯是對香港法治的扭曲和
抹黑。香港的法治從來只有一條，就是獨
立專業、依法辦事，這也是香港法治的基
石，不容抹黑動搖。

西方及反中亂港勢力不斷將黎智英美
化，把他營造成所謂 「民主鬥士」 ，現在
又發動一些宗教人士出來為黎智英呼冤叫
屈，其理由竟然是黎智英是天主教徒，指

黎智英被捕是因為爭取民主云云。 「凱撒
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 。教徒身份不
是 「贖罪券」 ，不可以因此免除罪責，至
於黎智英的罪行從來不是什麼爭取民主，
他被捕是因為勾結外國勢力損害國家安全，
是因為賣國禍港，是因為在香港挑動一次
又一次的政爭，是因為自甘為出賣香港為
外國而戰，這些行為都觸犯了香港國安法，
而且不只香港，在全世界包括美英等國家，
都不會容忍黎智英的所為，他的罪是違反
國安而不是爭取民主自由，這樣基本的事
實都未有弄清楚就發出這樣一份聲明，不
過是貽笑大方。

穩定局面得來不易豈能斷送
討論黎智英案必須回歸法律而非政治。

西方媒體指黎智英被還押千日並不公平，
但問題是他犯的是國安重罪，最高刑罪是
終身監禁，還押時間較長以準備審訊工作
實屬正常，而且他亦擁有上訴的權利，何
來不公？至於將賣國當民主人權、煽暴當
言論自由，更是不知所云。西方對黎智英
的評論和批評，不但罔顧事實，更是雙重

標準。針對黎案的種種干預，不過是要以
政治干預司法，營救他們的 「代理人」 而
已。

香港有今日穩定的局面得來不易，新
一屆區議會選舉投票日將舉行，但回想4
年前的區議會選舉，香港處處暴亂，愛國
愛港議員的辦公室被燒、義工被打、物資
被破壞，暴徒以黑社會式手段干預選舉，
香港人的安全和選舉權受到史無前例的損
害，是國安法扭轉香港亂局，挽香港於既
倒，才有了今日再沒有暴力撕裂，回歸社
區民生的區議會選舉，市民可以安心、放
心投下一票。

社會不能好了傷疤忘了痛，不能因為
社會回穩了，就覺得再沒有必要貫徹落實
國安法，甚至出現 「手鬆」 「手緊」 的怪
論，損害香港司法獨立。這樣的行為是自
毀長城。反中勢力賊心不死，到了今日仍
在千方百計破壞區選，挑動政爭，損害來
之不易的局面，在這個時候更需要堅定捍
衛法治，支持法庭依法中立判決，更要支
持新選制，共同維護香港長治久安。

資深評論員

支持選舉新制度 參與社區新發展
新一屆區議會

選舉將於12月10日
舉行，這是完善選

舉制度後的首場區議會選舉。各區參
選人全方位接觸市民，了解地區問
題，傾聽市民心聲，介紹自己的政
綱，展現前所未有的競爭性和風清氣
正的選舉文化。筆者認為，完善後的
區議會回歸基本法初衷，提供諮詢和
地區服務，避免了區議會的泛政治
化，凸顯了香港基層民主實踐的新氣
象，與以往的區議會選舉主要有以下
不同。

首先是新一屆的區議會選舉具有
廣泛代表性和均衡參與性，能更全面
反映民意、為民辦事，是民主的優化
與提升。為了彰顯候選人的代表性和
廣泛性，針對直選參選人的提名門檻
也有了更高要求，即須取得 「三會」
（即是分區、防火和滅罪委員會）各
3名委員提名，及當區至少50名選民
提名，再經過區議會資格審查委員會
確認提名有效，方能成功 「入閘」 。
此外，地區委員會界別選舉和委任的
議席將各佔約40%，其中委任議席有
179個，由行政長官委任，因此吸引
了不同界別階層的人士參選。區議會
資格審查委員會最終確認了399名參
選人全部提名有效。這些區選候選人
涵蓋勞工、婦女、中產、基層等不同
層面，既有具備豐富地區經驗的專業
人士，也有業界翹楚和社會精英，更
有許多有幹勁的年輕人參選，背景多
元、職業多元、立場多元、訴求多
元，特別是婦女、青年、少數族裔比
重增加，社會覆蓋面更廣，這是民主
的優化提升，為區議會選舉帶來了很
多新思維、新風格。

其次是新制度下的區議會突出

「區區有競爭」 的競選格局和前所未
有的競爭性，體現 「好中選優」 。最
重要的是，是次選舉一改上屆的種種
亂象，展現參選人之間公平競爭，拚
品德、拚政綱、拚能力、拚幹勁，形
成了良好選舉文化。區議會作為非政
權性的區域組織，是香港民主政治的
一個獨特環節，也是香港特色民主制
度的一個表現形式。市民所期待的選
舉，是要檢驗候選人服務社區的真心
實意，審視他們是否為民謀幸福，深
入民情，向上傳民心，向下解民惑。
讓區議會成為連接民聲與政府的橋
樑，而愛國愛港更是不容置喙的底
線，全心全意地服務市民。

當前有反中亂港勢力以各種形形
色色的 「軟對抗」 進行蓄意破壞，抹
黑攻擊區議會選舉排除所謂 「民主
派」 參選是 「封殺異已」 「民主倒
退」 云云，妄圖干擾、妨礙市民投
票，就是想利用輿論戰破壞新一屆區
議會的認受性，證明新選制的 「失
敗」 。 「一國兩制」 下的香港，既不
會採用內地的選舉模式，也不能照搬
西方的選舉模式，而是要有一套符合
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制度。在新選制
下，香港已順利完成行政長官、立法
會等選舉，區議會選舉是完善香港選
舉制度的最後一塊拼圖。是次區議會
選舉，由特區政府精心組織，參選團
隊努力進行競選，社會各界高度關注
及認同支持。

在此呼籲廣大選民，要積極參與
投票，支持完善地區治理方案，積極
履行公民責任，支持新選制，務求選
出真心為社區服務，最適合的賢能愛
國者，負起責任共同推進落實特區的
優質民主。

香江聚賢主席

區選展現風清氣正選舉文化

堅定信心 推動香港早日實現興未來
香港正邁向 「由治及

興」 的新階段。在此階
段，不可避免地需要理

清一系列問題：何謂興？能否興？如何
興？

回顧2022年7月1日習主席在慶祝香港
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
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重要講話（以下簡
稱為：講話），不難發現 「講話」 已經全
面完整地回答了這些關於 「興」 的關鍵問
題。一年多來新一屆特區政府積極施政，
大幅度提高了各種社會問題的解決效率。
但是，香港仍然需要積極破解深層次矛盾，
由治及興，任重道遠。

何謂興？
「興」 往往與 「旺」 合起來，來表達

事業或經濟狀況昌盛發達，生機蓬勃的狀
態；通常是用來描述一個人、家庭或家族
的 「興旺發達」 。真正 「興」 的社會一定
是關乎社會現狀及其發展潛力的。社會是

否公平公正，這是 「興」 的基礎；市民能
否安居樂業，是 「興」 的具體表現。對於
香港， 「興」 的具體內容對應的是 「講話」
中關於 「四點希望」 的第三點 「切實排解
民生憂難」 ，實現 「香港最大的民心，就
是盼望生活變得更好，盼望房子住得更寬
敞一些、創業的機會更多一些、孩子的教
育更好一些、年紀大了得到的照顧更好
一些」 。 「興」 的香港是 「講話」 中所
描述的 「讓每位市民都堅信，只要辛勤
工作，就完全能夠改變自己和家人的生
活」 。

隨着時代的進步、社會的發展，市民
對美好生活的期望也在不斷提升，所以
「興」 沒有時間上的終點，只有 「永遠在

路上的興」 。只有這樣，才能保持真正
「興」 的社會。社會的發展如 「逆水行舟、

不進則退」 ，執政者永遠不能滿足於現狀，
沒有最 「興」 ，只有更 「興」 。

能否興？

國安法一舉解決了回歸後香港的政治
紛擾，立法會 「拉布」 、亂港分子騎劫遊
行示威得到遏制，為香港的 「及興」 奠定
了基礎。在新階段，只有大刀闊斧、銳意
進取，解決貧富懸殊、住房短缺、階層固
化、生育率低等四大危機，才能使香港經
濟充滿活力、社會不斷發展。為此，在新
階段，香港有三個需要直面的問題。

祖國堅定支持作為信心之源
第一個問題是：香港回歸以來一直存

在的人心回歸問題。人心回歸問題在發展
新階段依然存在，希望香港亂的內外部勢
力仍然存在，在新階段，這股勢力只是由
明轉暗罷了。另外，在新階段，隨着 「愛
國者治港」 原則得到貫徹落實後，市民發
現愛國愛港者增多了。市民對此進行了三
類劃分：一貫的、半途的和忽然的愛國，
這為選拔管治人才造成了隱患。第二個問
題是：特區政府自身的努力，包括能否凝

聚共識去解決深層次問題。過往公務員團
隊長期在由英國政府委任的領導層下管治
香港，是支習慣服從命令的技術官僚團隊。
其特點是強於管理和執行，但弱於政治和
領導。第三個問題是各種既得利益勢力干
擾政府施政，造成的結果是：影響到社會
的公平公正。由於以上矛盾的存在，我
們前行的路上需要不怕困難，迎難而上。

如何興？
「由治及興」 不易，可以從 「講話」

中找到香港 「由治及興」 的必由之路，必
由之路離不開三個務必。

第一個務必是：用好人才，對應 「講
話」 中 「着力提高治理水平」 部分所強調
的 「要按照德才兼備的標準選賢任能」 。
第二個務必是：用好管治權，對應 「講話」
中深刻啟示的 「四個必須」 中的第三個：
必須落實 「愛國者治港」 。第三個務必是：
積極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籬，對應 「講話」
中 「四點希望」 的第二點：不斷增強發展

動能。 「講話」 強調 「中央全力支持香港
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
充分釋放香港社會蘊藏的巨大創造力和發
展活力」 。只有這樣，香港才有可能 「及
興」 。

「及興」 的民心和信心
香港 「及興」 之路有強大的信心之源。

俗話說： 「火車跑得快，全憑車頭帶。」
正如 「講話」 中 「四個必須」 的第二點，
「必須堅持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
政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 部分所強調的：
「中央政府對特別行政區擁有全面管治權，
這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的源頭」 ，因
此 「有偉大祖國的堅定支持，有 『一國兩
制』 方針的堅實保障」 ，香港 「由治及興」
才有了真正可能。

香港 「由治及興」 之路雖然會有各種
困難，但前途十分光明，對此我們充滿信
心。

香港高等教育評議會常務理事

香港區議會選舉即將於12月10號舉
行，這是完善香港選舉新制度，實踐 「愛
國者治港」 的重要一環。不少市民問，參
選人都是愛國愛港人士，誰贏都不會影響
「愛國者治港」 ，投不投票不是已無關大
局了嗎？

我先講一個身邊發生的真實的故事。
有朋友長期住屋村，附近有棵老榕樹，大
概樹齡太長已經歪歪斜斜，一遇颱風颳到，
村民都擔心隨時可能倒下，會壓倒幾間村
屋，對市民的安全造成威脅。村長只能找
區議員來解決，不幸遇到一位懶散的區議
員（這裏就不點名了），他看了一眼就找
了很多理由，表示樹不能被砍走，一句話
閃人；後來有位勤奮的區議員，聽到村民
的投訴，主動找政府、找村民坐在一起商
量，並在不違反香港現有法律的情況下，
最終解決了老樹搬移的問題。

親自選出有心為民的人
這是一件很小的事，但又是關乎市民

身邊的民生事。事大、事小全看偶然，樹
不倒大家都相安無事，一旦樹塌傷人砸屋，
就會積怨成暴。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大家
應站出來投票，用好手中的選擇權，支持
有心為民、為你服務的參選人，讓他們有
平台和機會繼續服務我們。

這一票，於己、於人、於政治制度，
都是有好處的。

再看2023改革後的區議會選舉制度，
旨在增加代表性，使更多社會群體的聲音
得到充分代表，也令到更多不同背景和觀
點的人有機會參與政治決策。

同時，新制度也能夠減少政治對立和

分裂，促進社會和諧。通過平等競爭和充
分代表的選舉，各利益群體可以通過合法
途徑表達意見和解決分歧，建立和諧穩定
的社會環境。社會各界應該積極參與，並
支持新的選舉制度，以建設一個更加團結
包容的香港。

參與區議會選舉是市民表達自己意見
和訴求的重要途徑。選舉賦予了市民發聲
的權利，讓每一位在社區生活的市民能夠
參與社區發展。通過選舉投票，市民可以
選擇代表他們切身利益的候選人，進而爭
取到更好的地區治理和政策支持。

選舉還賦予了市民直接或間接參與決
策的權力。選舉產生的議員將代表市民參
與或影響政府施政，推動社會進步。市民
可以通過選舉選出的議員在議會中發表意
見、提出建議，並參與政策的制定和檢討，
確保政府的決策更貼近民意。

權利與義務是一致的，選擇的權利和
監督的義務也是一致的。選舉同時是市民
監督區議員的重要機制，通過選舉產生的
區議員，既向政府推動政策，也要接受市
民的監督。區議員地區工作要做好，就必
須有助於政府依法行政、為民眾謀福祉。
因此，市民的參與和監督，也可以推動特
區政府更加負責任地履行職責，維護社會
的公平正義。

為了服務12月10號的選舉工作，特
區政府各有關部門應當積極宣傳好選舉的
重要性，為選舉提供公正、透明和安全的
環境。通過加大宣傳力度，提供選民教育
和選舉信息，鼓勵市民了解選舉的意義和
程序，並提供便利的選舉條件，確保選舉
過程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社會團體可以鼓勵和組織成員積極參
與選舉活動，舉辦候選人宣講會、選民培
訓和辯論活動，提供選民信息和指導，幫
助選民了解候選人的觀點和政綱。

媒體是信息傳播的重要渠道，應當履

行客觀、中立的角色，提供全面、準確的
選舉報道。媒體可以組織候選人辯論、政
策討論等節目，促進公眾對候選人和政策
的了解。通過深入報道選舉進程和候選人
的觀點，幫助選民做出明智的選擇。

每個市民也應當積極行動起來，參與
選舉活動。投票是每個市民參與政治決策
的最基本方式，每個選民的一票都具有重
要意義。市民應認真行使自己的選舉權利，
投票選擇具備能力和代表民意的候選人。

投票是權利更是義務
在選舉投票日前，市民一方面可以積

極支持自己認同的候選人，包括參與候選
人的宣傳活動，為候選人提供支持和幫助
等。另一方面，可以參與選民教育活動，
幫助其他人了解選舉的重要性和程序，提
高整個社會的選民素質。通過參與教育和
宣傳，可以讓更多人理解選舉的意義，激
發參與熱情。

選舉投票日後，市民一是可以繼續參
與社區事務和討論，關注社區的發展和問
題，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社區是市
民生活的基本單位，通過參與社區事務，
可以推動社區的發展和改善；二是積極監
督當選議員的履職情況，提出建議和批評。
市民的監督能力可以促使議員更加負責
任地代表民意，推動政府改革和社會進
步。

積極參與香港區議會選舉是每個市民
應盡的責任和義務。我們應大力支持新的
選舉制度，通過參與選舉活動，市民能夠
表達自己的意見和訴求，加強民主監督，
並推動社會的公平和諧發展；政府、媒體、
社會團體也應各司其職，共同努力。讓
我們在12月10號的選舉中，用行動支持
新的選舉制度，為香港的由治及興貢獻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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